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检察院

关于陈俊嘉同志的任前公示

为进一步加强对区人民检察院提请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的监督，增强其公信力和群众基础，现对拟提请区人大常委会任命法律职务人员进行任前公示。

	姓  名
	性别
	出生

年月
	民族
	籍贯
	政治

面貌
	文化

程度
	现任职务
	拟提请任命职务

	陈俊嘉
	男
	1985.10
	汉族
	湖南津市
	中共党员
	硕士

研究生
	鼎城区人民检察院

党组副书记、副检察长提名人选
	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、检察委员会委员、检察员


现对陈俊嘉同志进行任前公示。公示期5个工作日（从2025年10月20日开始至2025年10月24日止）。公示期间，广大干部群众和本院干警、职工可以当面或通过信函、电话等形式，向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、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、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实事求是地反映公示人员在工作作风、廉洁自律、生活作风等方面的情况，举报有关问题。反映情况和举报问题要对组织高度负责，应签署真实姓名，并提供调查核实的线索。对匿名信，公示期间一般不予受理。受理单位为举报人严格保密，对反映的问题认真调查核实。公示期满，区人大常委会将根据公示情况作出是否任职的决定。

举报电话：0736—7394156（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）
0736—7394106（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）
0736—7371458（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）

  

                  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

2025年10月20日

